白海面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白海面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泥坑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和白云区永平街宋屋街片区内涝治理工程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白海面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白海面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泥坑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和白云区永平街宋屋街片区内涝治理工程已由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以云水函〔2023〕272号、云水函〔2023〕305号、云水函〔2023〕296号、云水函〔2023〕330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建设资金来自市、区财政资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点：广州市白云区。
项目规模：（1）白海面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建设内容：新建d300-d1200雨水管道762m，新建250×250横截式排水沟31m，新建DN150-500污水管426m，配套建设雨水篦及排水检查井，并对现状雨水管渠进行清疏。本项目设计重现期按P＝5年设计，本工程排水体制为分流制。项目概算总投资861.96万元。（2）白海面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建设内容：新建d300-d1000雨水管道577米，新建d300-d400污水管道223米，新建雨水、污水检查井共50座，配套建设雨水篦43个及路面破除及修复，新建排涝站一座，新建DN600压力管360米等工程。本项目设计重现期按P＝5年设计，本工程排水体制为分流制。项目概算总投资986.71万元。（3）泥坑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建设内容：新建DN1000雨水管道80m，新建DN800雨水管道135m，新建DN500雨水管道212m，新建500×400盖板渠195m，共计622m。雨水管网设计重现期为5年。项目概算总投资730.78万元。（4）白云区永平街宋屋街片区内涝治理工程建设内容：于宋屋街东侧空闲地新建B×H=1600×1200mm～2000×2000mm雨水渠约654米；沿宋屋街新建雨水收集设施，并敷设雨水连接管接入新建雨水管渠内；对宋屋街以北的长湴街现状B×H=1300×1000mm以及中部空闲地B×H=1300×1000mm现状雨水明渠段进行清疏，清疏长度约885m。项目概算总投资1109.40万元。 
本次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23956196.08元。

计划工期：白海面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计划工期360个日历天；白海面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计划工期180个日历天；泥坑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计划工期180个日历天；白云区永平街宋屋街片区内涝治理工程计划工期180个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2023年12月。
招标内容：（1）白海面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建设内容：新建d300-d1200雨水管道762m，新建250×250横截式排水沟31m，新建DN150-500污水管426m，配套建设雨水篦及排水检查井，并对现状雨水管渠进行清疏。（2）白海面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建设内容：新建d300-d1000雨水管道577米，新建d300-d400污水管道223米，新建雨水、污水检查井共50座，配套建设雨水篦43个及路面破除及修复，新建排涝站一座，新建DN600压力管360米等工程。（3）泥坑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建设内容：新建DN1000雨水管道80m，新建DN800雨水管道135m，新建DN500雨水管道212m，新建500×400盖板渠195m，共计622m。（4）白云区永平街宋屋街片区内涝治理工程建设内容：于宋屋街东侧空闲地新建B×H=1600×1200mm～2000×2000mm雨水渠约654米；沿宋屋街新建雨水收集设施，并敷设雨水连接管接入新建雨水管渠内；对宋屋街以北的长湴街现状B×H=1300×1000mm以及中部空闲地B×H=1300×1000mm现状雨水明渠段进行清疏，清疏长度约885m。（具体工作内容详见施工设计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综合单价包干、总价项目措施费包干（具体以合同为准）。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工程施工的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具体要求如下： 

3.1.1 本次招标要求申请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提供营业执照；

3.1.2 投标人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级别施工总承包资质；

3.1.3 投标人需具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1.4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1）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别的注册建造师，为投标申请人本企业信息登记中的在册人员。
（2）同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类）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注：①根据广东省住建厅《关于明确二级建造师注册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建市函〔2023〕469号），二级建造师应在考试取得执业资格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申请注册，二级注册建造师可随注册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执业。项目负责人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专职安全员，项目专职安全员在任职期间也不得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

②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应未被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锁定，投标人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时，拟派项目负责人将被锁定。若在评标时发现该项目负责人已被其他项目锁定，则投标人将不可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3）投标人应作出承诺（承诺书格式自拟），根据各子项目分别组建不同的管理机构，每个子项目工程需委派各自的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本项目需要委派4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别的注册建造师分别担任各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并保证投入的4名项目负责人没有在其他任何在建工程中任职，否则自愿放弃本项目的中标资格。（投标时可只提供一套项目管理机构，办理投标登记时，项目负责人一栏需填写“白海面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项目负责人信息。）

3.1.5 专职安全员资格要求：专职安全员须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 类）或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投标人应作出承诺（承诺书格式自拟），根据各子项目分别组建不同的管理机构，每个子项目工程需委派各自的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员。本项目需要委派4名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 类）或建筑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专职安全员分别担任各子项目的专职安全员，否则自愿放弃本项目的中标资格。（投标时可只提供一套项目管理机构，办理投标登记时，专职安全员一栏需填写“白海面南排涝片区管网完善工程”专职安全员信息。）
3.1.6 提交社保文件的要求：投标申请人须保证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及项目部主要组成人员（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专职安全员）均为本单位的正式职工，须提供投标人（或投标人非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为其缴纳不少于1个月的有效社保证明资料。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安全员不为同一人。
3.1.7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就有关内容做出声明，除非另有要求，不需要在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次招标项目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

（3）为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理人；

（4）为本次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5）为本次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6）与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7）与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8）与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9）被责令停业的；

（10）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11）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同时参加本招标项目投标。

（13）投标人、投标人主要负责人及拟投入人员在招标投标、合同履行、安全事故方面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受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被取消投标资格的。

3.1.8 投标人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以“信用广州”网站公布的“失信黑名单”为准。
3.2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

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应以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级别资质为联合体主办方，并签定联合体工作协议。投标人拟任本工程项目负责人应为主办方正式员工。联合体工作协议应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1）组成联合体承接按资质标准划分为同一类工程的投标人，资质等级按类别就低计算，其人员、资金、机械设备等资源性指标可合并计算。

（2）组成联合体承接按资质标准划分为多类工程的投标人，应在联合体协议中明确承接每一类工程的成员单位。
（3）联合体组成单位数量不得超过2家。在投标过程中联合体不允许发生联合体成员变更的情形，否则其投标资格将被取消。
3.3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信息登记等相关投标登记手续。

3.4投标文件中投标人声明有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且有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签字，没有签字不予通过资格审查。

3.5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处理被否决。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和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站获取。

招标公告网上发布的同时，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电子招标文件、施工图纸、招标控制价。

4.2 如招标人需发布补充公告的，以最后发布的补充公告的时间起计算编制投标文件时间，并需在招标答疑中明确说明。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  月   日   时   分，具体递交要求以招标文件为准。投标人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递交电子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

5.2开标开始时间和地点：2023年  月  日  时  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   开标室。

5.3投标截止时间与开标开始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开始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信息为准。

5.4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5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前，应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求办理进场和投标登记手续，否则后果自负。

办理投标登记手续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
6.1投标人应遵循以下程序完成网上投标登记手续：
（1）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投标人服务专区完成的相关信息录入。
（2）核对并确认投标信息无误后，上传带有电子签章的加密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替换投标文件。投标文件须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整上传并保存到交易中心的电子评标系统。如果投标文件于投标截止时间未能上传完毕，该投标文件将视为无效投标文件。
6.2项目负责人的使用状态按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以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登记的为准。如出现拟报项目负责人不能被使用而造成投标信息无法录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服务系统的，其投标文件将视为无效投标文件。
诚信得分

投标人诚信得分以广州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数字化监管平台 （http://112.94.68.142:8012/#/website）公布的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招标公告的第 1 天所在季度的上一季度“企业诚信排名>>施工—给排水”的诚信综合评价得分为准；未入库企业或在广州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数字化监管平台尚无诚信排名的投标人，其诚信综合评价分按 80 分计算。联合体投标时，以诚信分值较低企业的诚信分值计算诚信得分。
疑问、异议、投诉处理

8.1 关于疑问、异议、投诉的基本概念和处理程序详见《广州市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务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穗水建管〔2023〕78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可通过广州市水务局门户网站或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获取。
8.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对于中标公示期间的投诉处理的原则为：除第一中标候选人或中标人以外的其他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情形且在评标过程中未被发现的，视为对中标结果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可依法继续开展招标活动。投标人的违法行为由招标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8.3 在招投标过程中，投标人（含中标候选人）被投诉且经查实存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列明被禁止行为的，招标人将提请行政主管部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进行处理，同时将记录到市水务工程企业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统。

在招投标过程中，投诉人投诉事项经查实不属实的恶意投诉，招标人将提请行政主管部门，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进行处理，同时将记录到市水务工程企业信息库及诚信评价管理系统。。

发布公告的媒介

9.1招标公告发布时间：从2023年  月  日至2023年  月  日  时  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

9.2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gzggzy.cn）、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 http://zbtb.gd.gov.cn/logi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有关本公告的修改、补充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为准。
其他

根据中央、省委、市委、区委有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及要求，有效打击防范白云区在水务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存在恶意围标、串标等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向招标监督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20-36501911。

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020-31925207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利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工      联系电话：020-86269746  

招标监督机构：广州市白云区水务局

监督电话：020-36501911



